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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17岁的女生张小丽（化
名）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
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
打赏的款项310余万元时，北京
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少年
法庭）法官毛春联感到一丝蹊
跷。更令人诧异的是，随着对账
号的全面调查，这一数字上升到
650多万元。

这起案件成为该院建院以
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
成年人案件。涉案充值打赏的
行为是否由未成年人实施？短
视频平台是否应该退回充值金
额？随着审理的深入，法官发现
了案件背后隐藏的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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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多万元诉求
牵出600多万元流水

2024年4月，张小丽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
诉称，其擅自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平台
注册3个账号，其中两个账号的实名认证人为
孙梅，一个账号被发现充值打赏后实名认证成
了自己，自2022年11月起至2023年11月，其
使用前述3个账号在该短视频平台充值310余
万元用于打赏多名主播，而母亲并不知情。

张小丽主张，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她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需经法定代理人同
意、追认，但其在短视频平台上大额充值的行
为未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因此将涉案
短视频平台起诉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
回原告充值的全部金额。

被告短视频平台则辩称，张小丽主张的
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均由成年人注册并认证，
而且消费行为明显与未成年人特征不符。

平台还认为，即使涉案交易行为由她本
人实施，她的监护人将全渠道银行支付密码
同步给张小丽，是对她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
可，其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存在重大过
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
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类似案件中，我们一般会询问案件中
的未成年人，看他是否真的了解充值打赏的
流程以及自己打赏的细节。”毛春联记得，第
一次开庭时她曾询问过张小丽，张小丽对此
非常熟悉，不仅了解账号如何充值，如何兑换
平台上的虚拟礼物，还对自己打赏的一些主
播都有印象。

平台收到案件材料后对涉案账号的充值
流水进行调取，随后意外地发现，原告主张的
3个账号，在此期间充值打赏的金额不止她主
张的310多万元，而是560多万元。

“按理说一个家庭再有钱，接近250万元
的差额，家长不可能不知道。”毛春联介绍，法
院为此向平台发函，要求调取这3个账号的登
录设备上还有没有其他登录过的账号，并调
取相应充值打赏的流水。

果然，同一设备上还有另一个账号，实名
认证人是原告的父亲张大刚（化名），也充值
打赏了90多万元，使得案件总标的额上升至
650多万元。“此时我们初步判断，原告肯定没
有准确、完整地告诉我们事实。”毛春联分析，

“即使这些钱真的是未成年人花的，在法院已
经开庭，要求准确提交对应支出记录后，作为
家长在核对银行卡的余额、流水的过程中，不
会发现不了这相差的近100万元。”

“用个未成年人申请，造假”

法院认为，虽然在案证据不能充分
证明原告为全部充值打赏的实际行为
人，但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考
量，也不能完全排除原告曾进行部分充
值打赏的可能性。然而，在案证据却显
示，原告父母对此是知情乃至放任的。

根据在案证据，涉案账号曾在评论
内容中明确表示“你再有钱有我爸有钱
吗？不行再加上我妈”“我没工资咋办，
我叫我爸发”“明天叫我爸去打一个给
我”“我叫我爸来打”……毛春联表示，
结合孙梅、张大刚作为涉案账号的实名
认证人，并且在消费期间多次进行人脸
识别验证的事实，可以推知孙梅、张大
刚作为监护人也对张小丽的充值打赏
行为予以准许。

“本案中，原告父母自身就对网络
直播打赏重度沉迷，不仅未能正确引
导，反而成为不良示范，孩子耳濡目染
下就容易将网络打赏视为理所当然的
行为，同时父母多次配合人脸识别，甚
至主动出资、鼓励打赏，进一步使得孩
子无法建立起正确的金钱观和消费
观。”毛春联介绍。

法院最终认定，由于原告不能举证
证明涉案账号的充值打赏行为均为原

告未经监护人同意做出，应承担举证不
能的不利后果。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
请求。本案宣判后，原被告均服判息
诉，判决已生效。

毛春联在案件审理中发现，在游戏
充值与直播打赏等场景下，未成年人容
易为获取情绪上的满足而冲动消费，受
跟风模仿、吸引注意、竞争攀比等心理
影响，在网络空间中外化为直播打赏中
的“榜一崇拜”、游戏充值中的“皮肤攀
比”、虚拟社交中的“礼物社交”等。

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规
定，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
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
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
在使用其服务中的单次消费数额和单
日累计消费数额，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
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
然而，司法实践中常发现未成年人使用
家长或其他成年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认
证，从而规避平台对充值消费的限制。

“很多低龄未成年人对钱的概念认
知比较弱，特别是网络消费，他们只看
到了数字，还不能理解花的这些钱有多
大意义，父母要多久才能赚回来。”毛春
联说，法规为此作出特别规定，部分平

台也设立了“未成年人退款”机制，以保
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但部分成年人却
利用机制实施不诚信行为，明知充值行
为系自身或共同所为，却试图借未成年
人身份追回款项。

“这种恶意规避责任、滥用司法资
源的行为，不仅扰乱了平台秩序，也增
加了法院甄别真实诉求的难度。”毛春
联指出，如果家长构成恶意虚假诉讼，
不仅会被法院训诫，甚至会面临罚款，
乃至构成刑事犯罪。

此类案件的发生也往往与家长没
有保管好支付账号和密码有关。“有的
孩子是在旁边看一遍就记住了，有的孩
子一猜是家长的生日就猜对了。”毛春
联也提醒家长，不要将自己的支付密
码、账号交给孩子，更不要为孩子的打
赏行为“刷脸”背书，同时为孩子做好榜
样，多给予孩子陪伴与理解，多为孩子
安排户外活动等，增进亲子关系，让孩
子在现实世界获得足够的情感交流。

“一旦发现孩子有非理性消费倾
向，及时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支付密
码，并向平台申请退款。”毛春联强调，

“诉讼中应当保持诚信，而不能恶意利
用规则。”

父母行为影响子女金钱观的树立

为了查明事实，法院从平台调取大
量证据，发现证据与原告的描述有些

“对不上”。
“这些账号打赏的金额都比较大，

平台会有一些监测措施，比如在付款过
程中进行人脸识别。”庭审中，毛春联曾
询问孙梅，孙梅的答案是“没有”。

然而，法院调取的数据显示，涉案
的3个账号孙梅曾多次进行人脸识别，
第4个账号中也存在其父亲的人脸识
别，识别总次数超过20次。平台客服
也在与孙梅的电话沟通中表示，银行卡
账户单日消费达5万元，会要求人脸识
别以解除消费限制。孙梅对此只是解
释说：“这是女儿说要买东西才给她扫
脸的。”

“我还问她，如此大额的支出，你没

有收到支付提醒吗，银行不发短信吗？”
毛春联回忆，孙梅对此解释称，自己没
有办理账户变动短信提醒的业务，所以
银行不会发短信给她。但毛春联发现，
孙梅与短视频平台绑定的一张支付银
行卡的交易明细中，多笔支出显示交易
摘要为“短信费”，交易金额为2元。

究竟是谁在使用涉案的账号充值、
打赏？监护人又是否知情？一段涉案
账号和主播连麦的语音记录让真相浮
出水面。在这段录音中，出现的赫然是
孙梅的声音。

“从对话内容能听出来，她聊天风
格活泼，用的都是网言网语，还对直播
间里的‘黑话’非常熟，比如把打赏支持
主播称为‘完成作业’，把升到最高粉丝
等级称为‘毕业’。”毛春联说，这意味

着，孙梅自己也在使用涉案账号在直播
间充值打赏。

不仅如此，在涉案账号发出的评论
中，存在大量与未成年人生活场景不符
的内容，比如“我朝九晚五上班”“开车
回家了怕又扣6分，等会儿见”“我也是
要养儿子，还有女儿”等。

“最匪夷所思的是，涉案账号还曾
明确评论表示‘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
退款，用个未成年人申请，造假’。”毛
春联告诉记者，在原告向法院起诉退款
后，其中一个账号仍在进行大额充值打
赏，花了16万多元。

法院结合在案证据认定，涉案的4
个账号中，孙梅为3个账号的实际使用
人，原告父亲张大刚为另一个账号的实
际使用人。

一家三口打赏650万元
事后甩锅孩子起诉退款

法院：原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全部诉讼请求被驳回

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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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数额

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
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
付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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